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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

加拿大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，为便利中国人民和加拿大

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，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，根据互

相尊重独立和主权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，

就建立两国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，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本协定中：  

  一、“航空当局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，

加拿大方面指加拿大运输部长和加拿大运输委员会，或两方面均指

被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行使职能的其他任何当局或机构。  

  二、“协议航班”，指在本协定附件规定航线上载运旅客、行

李、货物和邮件的定期航班。  

  三、“协定”，指本协定及其附件和修改。  

  四、“指定空运企业”，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指定的空运企业。  

  五、“运价规章”，应被认为包括所有货运价、客运价、运输

费用、运输条件、类别、规定、规章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实施和服务，

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收费和条件。  

  六、“航班”，指以飞机从事旅客、行李、货物或邮件的公共

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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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二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对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（以下

简称“规定航线”）上经营定期航班（以下简称“协议航班”）的

权利，以载运国际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邮件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协议航班飞行的飞机在规定航

线上的任何地点可不经停，但上述航班应在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

方境内的地点始发，同时，如在缔约对方境内的任何通航地点不经

停，应取得该缔约对方航空当局的同意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，在缔约对方境内飞行时，

必须遵守缔约对方关于航路、航线、空中走廊和空域范围的规定。  

  四、缔约一方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，至迟应在开航前六

十天通知缔约对方。  

  五、缔约双方领土间的专机飞行和飞越缔约对方领土非协议航

班的飞行，应通过外交途径取得许可后方可进行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“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业务

局”为其经营本协定附件中国方面的规定航线上协议航班的空运企

业。加拿大政府有权以外交照会指定一家经营本协定附件加拿大方

面的规定航线上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有权通过向缔约对方提交外交照会，撤回对飞行

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的指定，并另行指定一家空运企业以替换之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在收到缔约对方的指定通知后，应根据

实际可能尽快给予缔约对方指定的空运企业以合适的经营协议航班

的许可。  

  四、如根据本协定第八条规定而制定的协议航班的运价业已生

效，在不违反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情况下，该空运企业在收到上述

许可后即可在任何时候开始经营协议航班。  

  五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，应属

于该缔约方或其公民。  

  第 四 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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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在下列情况下，对根据本协定第二条业已给予缔约对方指

定空运企业的许可，缔约一方保留撤回、废除或规定条件的权利：  

  １．如根据该缔约对方航空当局在相同情况下对所有外国空运

企业采用的法令规章，上述空运企业未能合格；  

  ２．如上述空运企业不遵守该缔约方的法令规章；  

  ３．如对上述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该缔约

方或其公民有疑义；  

  ４．如上述空运企业没有在其他方面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从

事经营。  

  二、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违反上述法令规章而必须立即采取行

动外，废除上述许可的权利，应在与缔约对方协商后方可行使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

内停留、航行的法令规章，以及关于旅客、空勤组、行李、货物和

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令规章，均适用于缔约对方

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，和所载运的空勤组、旅客、

行李、货物和邮件。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对方提供与上述法令规章有

关的现行资料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，为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指定供

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，并提供安全和正常飞行协

议航班所需的通信、导航、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，具体办法在缔约

双方航空当局签订的议定书中予以规定。  

  二、如缔约任何一方或其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时候没有遵守本

条第一款所指议定书的规定，这将成为实施第四条的理由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的协议航班方面，

应享有合理平等的机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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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协议航班时，应照顾到缔约

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，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航

段上提供的航班。  

  三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，应与公众对在规

定航线上运输的要求保持密切关系。  

  四、与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次、机型、班期时刻、运输章程、

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，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，并

经缔约双方各自航空当局的同意。  

  五、如对影响运力的问题产生分歧，应按照本协定第十六条规

定办理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一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采用的运价，应在合

理的水平上制定，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，包括经营成本、合理

的利润、航班特点（诸如速度和舒适程度）以及规定航线上任何航

段上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。  

  二、本条第一款所指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，并

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的同意。  

  三、按此协议的运价，应至迟在其拟议实行之日四十五天前，

提交给缔约双方航空当局，在特殊情况下，上述航空当局对缩短这

一期限可予接受。如在提交上述运价后三十天内，缔约一方航空当

局未通知缔约对方航空当局，它对向其提交的运价感到不满，则应

认为该项运价已被接受，并应在上述四十五天期终之日起开始生效。

如航空当局同意缩短提交运价期限，它们也可协议提交异议通知的

期限少于三十天。  

  四、如运价未能按上述第二款规定予以制定，或在根据上述第

三款采用的期限内发出了异议通知，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

商定运价。  

  五、如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，

或根据第四款就运价的决定达成协议，此项争端应按照本协定第十

六条规定予以解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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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如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对运价有异议，则此项运价不能

生效。  

  七、在根据本条的各项规定制定新运价以前，按同样规定制定

的运价仍应有效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及其留置

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、零备件（包括发动机）、燃油、润滑油、机

上供应品（包括为旅客服务的物品）和免费分发的宣传印刷品，在

进出缔约对方领土时，缔约对方应豁免任何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税

捐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加注供飞行规定

航线使用的燃油、润滑油和装上供消耗的机上供应品（包括为旅客

服务的物品），应豁免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税捐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对方领土供在规定航线上

飞行的飞机维修用的零备件（包括发动机）和正常设备，亦应豁免

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税捐，但应由海关监管，不得在缔约对方领土

内转售或移作他用，并应按缔约对方的规定缴纳保管费用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其管理下

的机场和其他设备，提供有关服务和房屋，可收取公平合理的费用，

但上述费用不应高于向从事类似国际航班飞行的其他任何空运企业

所收取的费用。  

 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在提供有关海关、移民、检疫的设备和服务

方面，或在使用其管理下的机场、航路和其他设备方面，不应给予

其本国或任何其他空运企业以优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待遇。  

  第 十 一 条  

  缔约一方空运企业从其经营国际运输而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收

入，应豁免缔约对方所征收的所得税，并应准予结汇。  

  第 十 二 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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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在缔约对方航空当局要求时，向后者提供

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前往或来自缔约对方领土

的业务的有关资料和统计。  

  第 十 三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被允许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缔

约对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派驻经营协议航班所需的代表和

工作人员。上述代表和工作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公民，

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，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。

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缔约对方的现行

法令规章。  

  二、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提出要求，缔约对方应为其提供

一切可能的协助，为该空运企业取得其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和

居住所需的设备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应在其机场内对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、

航空燃油、油料、润滑油、器材和其他财产负责采取与对其指定空

运企业同类财产一样的安全措施。  

  第 十 四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漆有本

国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，并携带下列证件：  

  １．登记证；  

  ２．适航证；  

  ３．航行记录表；  

  ４．机上无线电台执照；  

  ５．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；  

  ６．空勤组名单；  

  ７．如载有旅客，应携带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；  

  ８．如载有货物或邮件，应携带舱单。  

 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的上述有效证件，缔约对方航空当局应予承

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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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，

应分别为本国公民。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其他国籍的空勤

人员在规定航线上驾驶飞机，应经缔约对方同意。  

  三、在互惠的基础上，根据协议航班飞行时刻的需要，应允许

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空勤组在缔约对方领土内作临时性停留。  

  第 十 五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对方领土内遇险或失

事时，缔约对方应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和办法，指示有关当局就以下

各项采取必要措施：  

  １．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；  

  ２．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；  

  ３．对飞机和飞机上装载物，采取一切安全措施，并保护一切

有关证据；  

  ４．调查一切有关情况；  

  ５．准许缔约一方授权的代表和顾问接近飞机，并给予一切便

利条件；  

  ６．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遇险或失事的飞机和其装载物，应予放

行；  

  ７．分析证据，向缔约一方尽快提出六份包括可能原因和结果

的详细调查报告，以及作为结论依据的、具有充分证据的资料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航空当局接到发生事故通知后，应及时提供发生

事故的空勤组和飞机的有关情况，以便利调查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如在缔约对方境内飞行中断

了联络，其已知的储备燃油已经耗尽，即应被认为事故已经发生。  

  第 十 六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，互相支持，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。如对

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分歧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本着友好

合作、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，如不能达成协议，应由缔约

双方航空当局协商解决，如仍不能达成协议，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 

  第 十 七 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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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或其附件，

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对方进行协商，此项协商应于缔约对方接到要求

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。  

 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，经缔约双方以外交换文达

成协议后生效。  

  第 十 八 条  

  缔约一方可随时通知缔约对方终止本协定。本协定在缔约对方

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后终止，如在期满前，缔约一方提出撤

回上述通知，并取得缔约对方同意后，则本协定继续有效。  

  第 十 九 条  

  加拿大政府将向有关国际组织登记本协定及其任何修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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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二 十 条  

  本协定第五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四、十五条和第十三条第三款

的规定，应适用于缔约一方空运企业根据本协定第二条第五款在缔

约对方领土内经营的专机和包机飞行，以及经营上述飞行的空运企

业。  

  第 二 十 一 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 

  下列代表，经其各自政府的正式授权，已在本协定上签字，以

资证鉴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在渥太华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

份都用中文、英文、法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加  拿  大  政  府 

   代        表    代        表 

    姚   广        米切尔·夏普 

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   

  附 件  

  一、航线  

  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

往返航线如下：  

  中国境内的地点——东京—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一个

技术降停点（可能）——温哥华、渥太华和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

议的一点—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第三国的一点——其他第

三国的延伸点。  

  （二）加拿大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

如下：  

  加拿大境内的地点——阿拉斯加的一点（技术降停）——东京

（或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日本境内的另一地点）——上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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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和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一点—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

议的第三国的一点——其他第三国的延伸点。  

  二、业务权  

  （一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缔约一方领土与缔约对方

领土间载运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邮件；同时，有权在指定该空运企

业的缔约方领土和规定航线上日本境内经停点间载运上述业务。关

于自缔约对方领土至第三国地点的业务权问题，由缔约双方航空当

局另行协议。  

  （二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以在同一次飞行中，将来自或

前往第三国地点的过境业务运进并运出缔约对方领土。  

  （三）旅客有权在规定航线上的中间经停地点分程。来自或前

往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延伸点的联程旅客亦有权在缔约对方境

内的一点分程。  

  （四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一点和另一点

间，无权装载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邮件，不论此项业务的始发站或

终点站为何地。  

  三、加班  

 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飞行，应在起飞四

十八小时以前向缔约对方航空当局提出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飞行。 

 


